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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 

通過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第 7 7 1 次會議

記錄草擬本  

[公開會議 ]  

1 . 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 (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 )二零二五年

八月十五日第 7 7 1 次會議記錄草擬本無須修訂，獲得通過。  

議程項目 2  

續議事項  

[公開會議 ]  

2 .  秘書報告並無續議事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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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島區  

[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葉甘飴先生、城市規劃師／港島羅廷軒

先生和見習城市規劃師／港島馮司越先生此時獲邀到席上。 ]  

議程項目 3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H 6 / 9 6  擬在劃為「綠化地帶」、「住宅 (乙類 )」地帶及  

顯示為「道路」的地方的香港銅鑼灣大坑道 5 8號  

毗連內地段第 6 6 2 1號A分段和第 6 6 2 1號餘段及  

延展地段的政府土地作「分層住宅」用途  

(闢設車輛通道和行人通道以作住宅發展 )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A / H 6 / 9 6 B號 )  

 

3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位於大坑。 黃幸怡女士就此議項申

報利益，因為她在大坑居住。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黃幸怡女士因

事未能出席會議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4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葉甘飴先生借助投影片，按文件

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宗申請的背景、擬議發展、政府部

門和公眾的意見，以及規劃考慮因素和評估。規劃署不 支持這

宗申請。  

[黃傑龍教授在規劃署簡介期間到席。 ]  

往大坑道 5 8 號的通行權  

5 .  主席及部分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有關准許 經 毗鄰位於 大坑道 6 0號的住宅發展 (優雅

閣 )往大坑道 5 8號的專用通行權的詳情為何；  

( b )  大坑道 5 8號目前有否提供任何泊車位，以及有關通

行權是否用於車輛通道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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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優雅閣的業主立案法團有否就這宗申請正式提交公

眾意見，以及優雅閣的業主立案法團是否拒絕讓大

坑道 5 8號行使通行權。  

6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葉甘飴先生借助一些投影片作出

回應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目前沒有車輛通道可直達大坑道 5 8號。居民只能經

優 雅 閣 停 車 場 內 的 專 用 通 行 權 範 圍 步 行 往 返 該 物

業。根據於一九八六年簽訂的優雅閣公契批核書及

管理協議條款，大坑道 5 8號獲賦予通行權。然而，

根據申請人的資料，由於優雅閣的業主立案法團拒

絕讓他拆卸在優雅閣地段內的現有樓梯，以興建擬

議車輛通道，亦拒絕讓建築車輛進入大坑道 5 8號進

行已規劃的住宅重建項目，故申請人別無他法，只

能興建一條新的車輛通道；  

( b )  大坑道 5 8號目前沒有提供泊車位，而居民現時會行

使該通行權經優雅閣步行前往大坑道 5 8號；以及  

( c )  優雅閣的業主立案法團已就這宗申請提交一份反對

意見，並表明申請人聲稱難以取得行使通行權的許

可，實屬誤導及失實。他們願意與大坑道 5 8號的擁

有人溝通。  

7 .  就兩名委員跟進關於通行權協議的問題， 城市規劃師／

港島羅廷軒先生澄清，雖然於一九八一年就大坑道 5 8 號地下簽

署的轉讓雙聯契註明，在優雅閣內一個指定範圍會用作供行人

使用的通行權，但根據優雅閣的公契批核書及管理協議，行人

和車輛均可使用該通行權以進出大坑道 5 8 號。  

擬議車輛通道的必要性  

8 .  一些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大坑道 5 8號是由單一業權持有還是業權分散；  

( b )  大坑道 5 8號目前及計劃中的單位數目，以及從中可

藉這宗申請受惠的人口數目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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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留意到核准建築圖則已有闢設泊車位的要求，若無

法提供車輛通道，有關發展能否符合這些要求；  

( d )  申請人曾否考慮在申請地點建造一條臨時車輛通道

的可行性，以便建築車輛進入大坑道 5 8號，以及這

類臨時車輛通道是否需要取得規劃許可；以及  

( e )  建築車輛能否經優雅閣停車場進入大坑道 5 8號，以

進行已規劃的重建項目。  

9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葉甘飴先生借助一些投影片作出

回應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大坑道 5 8號為單一業權持有，重建項目的建築圖則

已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

(下稱「核准建築圖則」 )，因此重建工程可以隨時

進行；  

( b )  大 坑 道 5 8 號 目 前 約 有 五 個 單 位 ， 根 據 核 准 建 築 圖

則，重建後會提供 2 8個單位；  

( c )  核准建築圖則包括在大坑道 6 0號的通行權範圍提供

一條車輛通道，並在大坑道 5 8號地段內闢設一個泊

車位、一個電單車泊車位和一個轉車台。運輸署在

批准和接受有關建議時，已知悉進出用地的限制；  

( d )  根據記錄，申請人曾就申請地點的臨時車輛通道向

地政總署提出申請，以便進行大坑道 5 8號已規劃的

重建項目，但申請人其後未有繼續跟進此事。根據

銅鑼灣分區計劃大綱圖的《註釋》說明頁，臨時用

途 (預料為期不超過五年 )只要符合一切其他有關的

法例、政府土地契約條款的規定，以及任何其他政

府規定，便無須申請規劃許可；以及  

( e )  優雅閣的公契批核書及管理協議所訂定的通行權包

括讓建築車輛進入大坑道 5 8號的通道。然而，建築

車輛的大小或會受制於優雅閣平台的通行高度。因

此，可能需要使用較小型的建築車輛進行已規劃重

建項目的建築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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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主席補充說，雖然在市區分區計劃大綱圖所涵蓋土地上

進行的臨時用途倘不超過五年，則無須申請規劃許可，但在政

府土地 (包括申請地點 )進行任何臨時用途，均須取得 地政總署

的許可，而地政總署會諮詢相關的政府決策局 ／部門，當中包

括規劃署。倘有關申請偏離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，規劃署

會提出反對。  

土地行政  

1 1 .  一名委員詢問有關容許在政府土地上為私人發展項目闢

設車輛通道的相關考慮因素。城市規劃師／港島羅廷軒先生作

出回應時表示，任何涉及政府土地的私人發展項目，應向地政

總署提交申請。地政總署會徵 詢政府決策局／部門的意見，評

估政府會否需要有關土地，以及申請人是否需要適當繳付土地

補價。主席補充說，從規劃角度而言，主要考慮因素是有關建

議的必要性和在環境方面是否可予接受。由於「綠化地帶」的

規劃意向主要是保育天然環境，申請人應針對此規劃意向，提

供理據支持在「綠化地帶」內闢設擬議通 道的需要，以及有關

發展對環境及景觀可能造成的影響能予以緩解。  

1 2 .  鑑於擬議車輛通道的地盤面積龐大，甚至超過位於大坑

道 5 8 號已規劃的住宅重建項目的面積，一名委員詢問，申請地

點能否經公開招標以獨立賣地作住宅發展，而不是經修訂契約

以 批 給 私 人 發 展 作 車 輛 通 道 。 應 主 席 邀 請 ， 地 政 總 署 助 理 署

長／區域 1 彭蔚珊女士表示，在處理使用政府土地的申請時，

地政總署會考慮多項因素，包括土地是否有任何可預見的公共

用途、土地是否不能合理地獨立轉讓或發展，以及獨立轉讓土

地會否比賣地得到較少的財務收益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3 .  一名委員認為，申請人未能提供有力的理據，以支持使

用一幅位於「綠化地帶」內的政府土地 興建高架車輛通道平台

以服務私人住宅發展項目，以及該通行權問題是源於大坑道 5 8

號與優雅閣之間的溝通不足。  

1 4 .  一名委員同意並表示，擬議的行人通道是一條樓 梯，對

市民所帶來的好處微不足道，而高架平台會造成視覺方面的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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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影響。沿福群道現時有一條行人路連接大坑道上路及下路。

鑑於「分層住宅」在「綠化地帶」屬第二欄用途，同一委員認

為，批准現時這宗申請可能會立下先例，或會為日後申請在屬

於「綠化地帶」的申請地點範 圍內進行住宅發展，提供更有力

的理由。另一名委員指出，有關的「綠化地帶」包含生長茂密

的植物，對該區的生態完整十分重要，應予以保存。  

1 5 .  主席總結，委員普遍不支持這宗申請，因為考 慮到擬議

發展不符合「綠化地帶」的規 劃意向；申請書內並無有力理據

支持建議 (包括其必要性和規模 )；擬議發展會對申請地點及其

周邊地區在景觀上造成負面影 響；以及批准這宗申請可能會為

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。  

1 6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，理由如下：  

「 ( a )  擬議發展不符合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，有關意

向主要是保育天然環境，以及防止市區式發展滲入

這些地區。根據一般推定，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。

申 請 書 內 並 無 有 力 的 理 據 ， 以 支 持 偏 離 此 規 劃 意

向；以及  

( b )  擬議發展不符合有關「擬在綠化地帶進行發展而按

照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 6條提出的規劃申請」的城

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1 0，因為這宗申請沒有

特殊情況支持在「綠化地帶」內進行擬議發展；擬

議發展的規模過大；以及擬議發展會改變用地及其

周邊地區現有的景觀特色。」  

[主席多謝規劃署的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此時離席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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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龍區  

[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區宇欣女士及城市規劃師／九龍郭汶軒

先生此時獲邀到席上。 ]  

議程項目 4及 5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K 1 8 / 3 4 9  擬略為放寬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 1」地帶的  

九龍九龍塘林肯道 5 號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  

以容許在准許屋宇發展內  

闢設一層地庫作停車及附屬機房用途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8 / 3 4 9 號 )  

A / K 1 8 / 3 5 0  擬略為放寬劃為「住宅 (丙類 ) 1」地帶的  

九龍九龍塘林肯道 3 號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  

以容許在准許屋宇發展內  

闢設一層地庫作停車及附屬機房用途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1 8 / 3 5 0 號 )  

 

1 7 .  小組委員會同意，由於這兩宗分別擬略為放寬建築物高

度限制，以容許在准許屋宇發展內闢設一層地庫作停車及附屬

機房用途的第 1 6 條申請性質相近，而且申請地點彼此毗鄰，均

位於同一「住宅 (丙類 ) 1」地帶內，因此可一併予以考慮。  

1 8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地點位於九龍塘。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

申報利益：  

葉子季先生  

(主席 )  

—  與配偶在申請地點附近共同擁有一

個物業和一個泊車位；  

蔡德昇先生  —  他的配偶擔任董事的公司在九龍塘

擁有多個物業和泊車位；在申請地

點 附 近 擁有 一 個物 業 和 一個 泊 車

位；以及他的配偶在申請地點附近

擁有多個物業和泊車位；以及  

黃傑龍教授  —  他的配偶在申請地點附近擁有一個

物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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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蔡德昇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。由於

葉子季先生與配偶共同擁有的物業和黃傑龍教授的配偶所擁有

的物業並非直接望向申請地點，小組委員會同意他們可留在席

上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2 0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區宇欣女士借助投影片，按文件

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兩宗申請的背景、擬議發展、政府

部門和公眾的意見，以及規劃考慮因素和評估。規劃署不反對

這兩宗申請。  

2 1 .  一些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他 們 注 意 到 地 庫 的 面 積 龐 大 ， 但 只 提 供 四 個 泊 車

位。倘這宗申請獲批，是否有機制監督及執行地庫

的擬議用途，從而避免可能在地庫進行違例或非法

用途；  

( b )  是否能透過規劃制度規管擬議地庫的機房及停車場

的規模；以及  

( c )  申請地點提供的泊車位是否有相關強制法定要求。  

2 2 .  高級城巿規劃師／九龍區宇欣女士借助一些投影片作出

回應，要點如下﹕  

( a )  倘擬議發展獲批給規劃許可，規劃署將繼續在隨後

的提交建築圖則階段監察發展。如建築圖則所顯示

的地庫用途和面積與目前第 1 6條申請下的經核准計

劃不符，規劃署可對所提交的建築圖則提出反對；  

( b )  根據申請人提交的資料，每個地庫將容納多個機房

及 四 個 泊 車 位 ， 並 設 有 足 夠 的 車 輛 進 出 和 迴 轉 空

間。屋宇署和運輸署對地庫的機房和停車處的規模

是否過大沒有意見。如有需要，屋宇署可在提交建

築圖則階段，就機房的規模徵詢機電工程署的詳細

意見。由於任何過大範圍將計入整體總樓面面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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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整體總樓面面積超過目前申請及分區計劃大綱圖

所 訂 的 最高 地 積比 率 0 . 6 倍， 有 關發 展 在 規 劃 制 度

下可能不被許可；以及  

( c )  根據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最新標準，考慮到

相關因素 (例如單位面積超過 1 6 0平方米及申請地點

位於鐵路站半徑 5 0 0米範圍外 )，每個申請地點須提

供約三個泊車位。有關闢設訪客泊車位和上落客貨

處的要求需視乎運輸署的建議而定。申請人已考慮

運輸署的意見，並提出在每個申請地點闢設四個泊

車 位 ( 包 括 一 個 暢 通 易 達 泊 車 位 ) 和 一 個 上 落 客 貨

處。  

2 3 .  一名委員進一步詢問建築圖則獲批後的監察機制 ，高級

城巿規劃師／九龍區宇欣女士 在回應時表示，若建築圖則獲批

准，屋宇署將負責對任何非法用途及違例建築工程採取執法行

動。在目前申請下落實發展計劃可能亦須修訂契約，地庫的用

途會在相關契約中列明。如有違反批地條件的情況，地政總署

將適當採取執行契約條款行動。主席補充說，《建築物條例》

及土地契約提供了必需的監管架構，賦予屋宇署和地政總署監

察和執法的權力。  

2 4 .  一名委員提出意見，表示泊車設施標準的規定可防止訪

客和貨車阻塞公眾街道。至於有關標準適用與否問題，主席表

示，所有新發展或重建項目均須遵照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

訂 明 的 泊 車 設 施 標 準 及 運 輸 署 基 於 用 地 的 特 定 因 素 進 行 的 評

估。  

商議部分  

2 5 .  主席扼要重述，與先前許多涉及闢設地庫作 泊車和附屬

機房用途並獲批准的同類申請一樣，建築和土地制度下設有監

管機制。申請獲批准後，規劃署會在提交建築圖則階段審視各

項細節，例如地庫的擬議用途及建議作申請優點的地面綠化設

施，以確保有關發展符合獲批給的規劃許可。  

2 6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 批准這兩宗申請。每項規劃許可有效期



-  1 2  -  

至二零二九年九月五日止；除非在該日期前，所批准的發展已

展 開 或 有 關 許 可 已 續 期 ， 否 則 有 關 許 可 會 於 該 日 期 後 停 止 生

效。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意文件附錄所載的指引

性質的條款。  

[主席多謝規劃署的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此時離席。 ]  

議程項目 6  

其他事項  

[公開會議 ]  

2 7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十時十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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